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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南投市南投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三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二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營養師 師級  一 列師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六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南投市平和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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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南投市新豐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管理員   (一)  

合計 
三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三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二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五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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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南投市漳和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管理員   (一)  

合計 
三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南投市漳興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管理員   (一)  

合計 
三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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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南投市康壽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管理員   (一)  

合計 
三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埔里鎮埔里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三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二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營養師 師級  一 列師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六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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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埔里鎮南光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三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二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營養師 師級  一 列師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六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埔里鎮育英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表內會計室係與本縣埔里鎮大成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三、表內人事室係與本縣埔里鎮大成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四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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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埔里鎮愛蘭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埔里鎮大成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與本縣埔里鎮育英國民小學合併設會計室，配置於埔里鎮育英國民小學。 

三、與本縣埔里鎮育英國民小學合併設人事室，配置於埔里鎮育英國民小學。 

四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 



7 

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草屯鎮富功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人事管理員   （一）  

合計 
二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與本縣草屯鎮敦和國民小學合併設會計室，配置於草屯鎮敦和國民小學。 

三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 



8 

南投縣草屯鎮碧峰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管理員   （一）  

合計 
三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三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二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營養師 師級  一 列師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六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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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草屯鎮僑光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管理員   （一）  

合計 
三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草屯鎮敦和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管理員   （一）  

合計 
三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表內會計室係與本縣草屯鎮富功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三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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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草屯鎮虎山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管理員   （一）  

合計 
三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竹山鎮竹山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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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竹山鎮延平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竹山鎮雲林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表內會計室係與本縣竹山鎮中和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三、表內人事室係與本縣竹山鎮中和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四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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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竹山鎮前山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名間鄉名間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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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名間鄉新街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三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與本縣名間鄉弓鞋國民小學合併設會計室，配置於名間鄉弓鞋國民小學。 

三、表內人事室係與本縣名間鄉名崗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四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名間鄉弓鞋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表內會計室係與本縣名間鄉新街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三、表內人事室係與本縣名間鄉中山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四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 



14 

南投縣魚池鄉魚池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表內會計室係與本縣魚池鄉新城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三、表內人事室係與本縣魚池鄉新城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四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 

南投縣國姓鄉國姓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員   （一）  

合計 
二 

（三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與本縣國姓鄉國姓國民中學合併設人事室，配置於國姓鄉國姓國民中學。 

三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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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水里鄉水里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 
職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

組長   （二） 
 

幹事 委任或薦任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

 

護理師 

（或護士） 

師級（或士

（生）級）  
一 

如置護理師列師

（三）級 

會計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人事

室 
主任 薦任 

第六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

本職稱之官等職

等暫列 

合計 
四 

（二）  
附註：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（列師級、士（生）級者除外）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子、

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」之規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

二、表內人事室係與本縣水里鄉成城國民小學合併設置。 

三、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效。 


